
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招聘调解员、文员公告 PDF转换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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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0/2021_2022__E5_B9_BF_

E5_B7_9E_E5_B8_82_E9_c26_510643.htm 根据上级法院关于建

立“全员调解、全程调解”民事调解新格局的工作要求，为

充分调动调解力量参与调解工作，加大立案调解力度，合理

配置审判资源，进一步提高司法效率，我院决定招聘调解员

和文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名额 调解员2名

，文员1名。 二、招聘人员性质和工资 本次招聘人员实行聘

用制，由我院签订聘用合同，不纳入编制管理，月工资额为

：大专学历1500元/月，本科及以上学历1800元/月（以上工资

额含按规定应购买社会保险的个人扣缴部分金额）。 三、招

聘对象和条件 （一）调解员的招聘对象和条件 具有大专及以

上学历的人员，同时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籍，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具有调解工作

经验的社会人员，退休法官、法律专业且有工会工作经验或

社区、居委会工作经验者优先； 3、公道正派、联系群众、

热心调解工作； 4、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和政策水平； 5、身

体健康，年龄在40周岁以上、65周岁以下（年龄自公告之日

起划线计算）； 6、能熟练掌握普通话和粤语，同等条件下

，户口或经常居住地在黄埔辖区内的优先； 曾因犯罪受过刑

事处罚或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不得报名。 （二）文员的招

聘对象和条件 全日制普通高、中等院校大专及以上毕业生和

社会具有国家承认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员，同时必须具备以

下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拥护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 2、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品行； 3、具有广州市户



籍，能熟练掌握普通话和粤语； 4、身体健康，年龄在25周岁

以下（年龄自公告之日起划线计算）； 5、法律专业，熟悉

电脑操作，同等条件下，持有亚伟速录培训证书者优先。 曾

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和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不得报

名。 四、招聘工作安排 （一）报名办法 1、报名时间和地点 

报名时间：2008年9月8日至9月10日共3天，每天上午9∶0011

∶30，下午2∶305∶00，报名截止时间为9月10日下午5∶00。

报名地点：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A座二楼大堂，地址：广

州市黄埔区大沙东路363号。 联系电话：020-82482977 2、报

名要求 应聘者按照公布的招聘条件和要求，持本人的身份证

、户口本、学历证和有关证明（所有证件均要求原件及1份复

印件），以及本人近期正面免冠小一寸彩色照片3张（同底）

，在规定时间内到指定地点报名，不得由他人代报名。报名

人数少于3人的职位，取消该职位的考试。 （二）考试 1、调

解员考试 （1）笔试 ①时间：2008年9月16日（星期二）上午9

∶0012∶00 ②内容和方式：法律基础知识，采取闭卷形式，

不指定参考书。 ③地点：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地址：广

州市黄埔区大沙东路363号。 （2）面试 ①时间：2008年9月18

日（星期四）上午9∶0012∶00（以实际通知时间为准） ②人

员范围：按笔试分数高低排序及招聘人数1∶3比例，在笔试

成绩60分以上取前6名进入面试；如实际人数少于6人，按实

际人数确定面试对象。 ③地点：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地

址：广州市黄埔区大沙东路363号。 2、文员考试 （1）笔试 

①时间：2008年9月16日（星期二）上午9∶0012∶00 ②内容

和方式：综合科（包括法律知识和写作），采取闭卷形式，

不指定参考书。 ③地点：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地址：广



州市黄埔区大沙东路363号。 （2）机试（记录测试） ①时间

：2008年9月16日（星期二）下午2∶304∶30 ②内容和方式：

按录音内容进行记录，可自行选择使用电脑键盘记录或亚伟

速录机记录。 ③地点：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地址：广州

市黄埔区大沙东路363号。 （3）面试 ①时间：2008年9 月18

日（星期四）上午9∶0012∶00（以实际通知时间为准） ②办

法和人员范围：采取结构化面试办法。按笔试和机试综合分

（综合分＝笔试×60％＋机试×40％）的高低排序及招考人

数1∶3的比例，在综合分60分以上取前3名考生进入面试；如

实际人数少于3人，按实际人数确定面试对象。 ③地点：广

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地址：广州市黄埔区大沙东路363号。 

（三）体检与考核 1、体检 （1）对象：应聘调解员的在面试

成绩60分以上按高低顺序确定前2名为体检对象，应聘文员的

在面试成绩60分以上按高低顺序确定第1名为体检对象；如实

际人数少于相应的招聘名额，按实际人数确定体检对象。 

（2）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3）标准：参考劳动用工的

有关体检标准。 （4）费用由应聘人员自行负担。 2、考察 考

察方式以档案审查为主，必要时到原工作单位或住所地居委

会了解情况，其中应、往届毕业人员应聘文员的，必要时可

到原学校了解情况。考察如不合格，在面试成绩60分以上的

人员中，按成绩高低顺序依次替补人选。 （四）聘用 经考察

合格后聘用。被聘用者与本院签订聘用合同，聘用期为1年，

试用期为2个月。 本公告未尽事宜，由本院负责解释。 广州

市黄埔区人民法院 二OO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